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四

十四條之二十一修正總說明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依據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二項之授權，於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

期間配合相關法規修正及實務運作歷經二十次修正，考量視訊股東會召

開，股東僅能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對股東限制較多，為強化股東權

益保障，爰修正本準則。本次修正第四十四條之九及第四十四條之二十

一，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提升視訊股東會股東權益之保障，提高公司董事會決議門檻，爰

修正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另倘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經經濟部公告公司於一定期間內，得不經章程載明，以視訊會議方

式召開股東會之特殊情形時，須有配合因應之必要措施，爰明定公

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得因應配合辦理之相關事項。（修正條文第四

十四條之九） 

二、 為提供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之適當替代措施，並協

助其使用連線設備參與股東會，爰明定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除

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

提供必要協助，並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得向公司提出申請之期

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一）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

四十四條之二十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四條之九 股東會

視訊會議分下列二種： 

一、視訊輔助股東會：

指公司召開實體股

東會並以視訊輔

助，股東得選擇以

實體或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會。 

二、視訊股東會：指公

司不召開實體股東

會，僅以視訊方式

召開，股東僅得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 

股東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者，視為親自

出席。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

訊會議，除本準則另有規

定外，應以章程載明，並

經董事會決議，且視訊股

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

決議行之。 

於本準則中華民國

一百十一年三月四日修

正發布日起一年內，且

未經章程載明得召開股

東會視訊會議者，公司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

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第四十四條之九 股東會

視訊會議分下列二種： 

一、視訊輔助股東會：

指公司召開實體股

東會並以視訊輔

助，股東得選擇以

實體或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會。 

二、視訊股東會：指公

司不召開實體股東

會，僅以視訊方式

召開，股東僅得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 

股東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者，視為親自

出席。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

訊會議，除本準則另有

規定外，應以章程載

明，並經董事會決議。 

於本準則中華民國

一百十一年三月四日修

正發布日起一年內，且

未經章程載明得召開股

東會視訊會議者，公司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

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情事，經經濟

部公告公司於一定期間

一、考量視訊輔助股東會

能提供股東多元化方

式參與股東會，故公

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宜召開視訊輔助

股東會，另因公司召

開視訊股東會，股東

無實體會議可參加，

僅能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對於股東權

益限制較多，為保障

股東權益，爰修正第

三項，明定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即特別

決議)之決議行之。 

二、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二條之二第一項但書

及本條第五項規定，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情事，中央

主管機關得公告公司

於一定期間內，得不

經章程載明，以視訊

會議方式召開股東

會。為利公司因應前

開特殊情事之發生，

爰新增第六項，明定

經董事會決議召開股

東會視訊會議，得辦

理事項： 

（一）於第一款明定公



 

 

 

行之。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情事，經經濟

部公告公司於一定期間

內，以視訊會議方式開

會者，得不受第三項應

以章程載明規定之限

制。 

發生前項經經濟部

公告之情事時，公司經

董事會決議召開股東會

視訊會議，得辦理下列

事項： 

一、公司如有變更召集

方式且已寄發或以

電子文件傳送股東

會召集通知者，得

於本會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公告股東

會召集方式之變

更。 

二、公司如召開視訊股

東會，對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有困

難之股東提供以書

面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替代措施者，股

東欲以書面方式行

使表決權時，應先

向公司提出申請，

不適用公開發行公

司股東會議事手冊

應行記載及遵行事

項辦法第五條第二

項有關併同寄送給

股東之規定。 

三、其他經本會規定之

必要緊急措施。 

內，以視訊會議方式開

會者，得不受第三項應

以章程載明規定之限

制。 

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視

訊會議時，準用本章規

定，並得不受第三項經

董事會決議之限制。 

司如經董事會決

議變更召集方

式，且已寄發或

以電子文件傳送

股東會召集通知

者，得於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

會）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公告股

東會召集方式之

變更，無須再寄

發更正之召集通

知。 

（二）於第二款明定公

司如召開視訊股

東會，對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

有困難之股東，

公司倘有提供以

書面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替代措

施，股東應先向

公司提出申請，

公司再將書面行

使表決權用紙、

股東會各項議案

案由及說明資料

等寄送股東，不

適用公開發行公

司股東會議事手

冊應行記載及遵

行事項辦法第五

條第二項有關將

前開資料併同寄

送給股東之規

定。 

（三）於第三款明定，



 

 

 

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視

訊會議時，準用本章規

定，並得不受第三項經

董事會決議之限制。 

其他經金管會規

定之必要緊急措

施，以保障股東

權益。 

三、現行第六項移列第七

項。 

第四十四條之二十一 公

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

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

他不可抗力情事致

視訊會議平台或以

視訊方式參與發生

障礙之處理方式，

至少包括下列事

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

持續無法排除

致須延期或續

行 會 議 之 時

間，及如須延期

或續行集會時

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

參與原股東會

之股東不得參

與延期或續行

會議。 

(三)公司召開視訊

輔助股東會，如

無法續行視訊

會議，經扣除以

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之出席

股數，出席股份

第四十四條之二十一 公

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

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

他不可抗力情事致

視訊會議平台或以

視訊方式參與發生

障礙之處理方式，

至少包括下列事

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

持續無法排除

致須延期或續

行 會 議 之 時

間，及如須延期

或續行集會時

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

參與原股東會

之股東不得參

與延期或續行

會議。 

(三)公司召開視訊

輔助股東會，如

無法續行視訊

會議，經扣除以

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之出席

股數，出席股份

一、 考量視訊股東會之召

開，股東僅能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為

提供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適當替代措施，並協

助其使用連線設備參

與股東會，以提升國

民數位能力，爰於第

三款增訂後段，明定

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

應至少提供前開股東

參與會議之連線設

備、場地及當場指派

相關人員提供股東必

要協助，並應於股東

會召集通知載明股東

得向公司提出申請之

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

意事項。 

二、 另考量如發生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二

但書及本準則第四十

四條之九第五項規

定，因天災、事變或

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經經濟部公告公司於

一定期間內，不經章

程載明得以視訊會議

方式召開股東會之特

殊情形時，因須視當

時情境提供相關必要



 

 

 

總數達股東會

開會之法定定

額，股東會應繼

續進行，以視訊

方 式 參 與 股

東、徵求人或受

託代理人，其出

席股數應計入

出席之股東股

份總數，就該次

股東會全部議

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

已宣布結果，而

未進行臨時動

議之情形，其處

理方式。 

三、公司召開視訊股東

會，並應載明對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有困難之股東所

提供之適當替代措

施，除第四十四條

之九第六項規定之

情形外，應至少提

供股東連線設備及

必要協助，並載明

股東得向公司申請

之期間及其他相關

應注意事項。 

總數達股東會

開會之法定定

額，股東會應繼

續進行，以視訊

方 式 參 與 股

東、徵求人或受

託代理人，其出

席股數應計入

出席之股東股

份總數，就該次

股東會全部議

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

已宣布結果，而

未進行臨時動

議之情形，其處

理方式。 

三、公司召開視訊股東

會，並應載明對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有困難之股東所

提供之適當替代措

施。 

配套措施，爰於第三

款增訂除書，明定如

發生第四十四條之九

第六項規定之情形，

無須適用第三款後段

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之規

定。 

 


